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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5/2021_2022__E5_9B_BD_

E9_98_B2_E7_A7_91_E5_c80_305778.htm 国防科工委、发展改

革委、国资委关于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指导意见（科

工法[2007]54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防科工委（办）

、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中小企业局（厅、办）、

国资委，证监会，总装备部，各军工集团公司，国防科工委

委管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

五中和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

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

要求，积极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

科技工业发展的新路子，深化军工企业改革，加快体制机制

创新，进一步增强军工企业活力，促进国防科技工业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军工企业股份制改

造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

重大意义 （一）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是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

和引导下，军工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

于多种原因，军工行业整体改革步伐缓慢，多数企业产权结

构单一、机制不活、效益不高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根本解

决，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国防科技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

且难以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

，军工行业壁垒逐渐被打破，许多具有技术和经济实力的非

军工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积



极参与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活动，军工企业面临越来越激烈

的市场竞争。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企业自主

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加快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

既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解决影响

军工企业改革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有效措施。 （二）军

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已具备了相应的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为军工企

业股份制改造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按照建立

“小核心、大协作、寓军于民”新体系的要求，国防科技工

业调整改革不断深化，也为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创造了

条件。目前除少数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涉及国家核心机密的

重点军工企业外，多数军工企业承担的是军民两用产品或一

般军用配套产品生产任务，改变了单一生产军品的状况。军

工企业既是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骨干力量，又是国民经济建

设的生力军，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属性，也应适应市场

经济的发展要求。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使股份制成

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要求，在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前

提下，符合条件的军工企业完全可以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

，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提供新动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